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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  

 

    年度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 

文化活動計畫補助申請表 
 

 

 

計 畫 名 稱：  

 

 

申  請  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: 

 

 

申請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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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 

文化活動計畫補助申請書  

一、 申請總表 

計畫名稱： 

單位名稱/ 

申請人姓名 
 

公司立案或申請人出生日期： 

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立案字號： 

負責人或申請者：姓名                職稱   本會會員 □ 是 □ 否 

統一編號或身份證字號： 會員編號： 

聯絡資料 電話： 傳真： 
網址： 

e-mail： 

立案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-□□  

 

單位(個人)簡介： (可自行增加內容項目，也可另行提供其他文件如公司現有簡介/個人履歷替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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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實施計畫簡表 

活動名稱 
 

 

□初次申請 

□曾經申請本會補助 

曾補助年份： 

舊計畫名稱： 

活動日期、時間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

活動地點  

經 費 預 算 （ 請 用 阿 拉 伯 數 字 填 寫 ； 金 額 以 新 台 幣 計 ） 

支出 計畫總預算（支出金額合計） ＄ 
 

售票 □ 無   □ 有 票價：        座位數：         收入：           

希望贊助金額 ＄ 

資訊來源 
□MÜ ST 臉書粉絲專業 

□其他會員：________________ 

□MÜ ST 官網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 

其他贊助單位 □ 無       □ 有：  

辦理單位：【含主辦、合辦、協辦、承辦執行、指導等相關單位，請逐條列出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計畫書應包含內容： 

‧計畫緣起 

‧預定活動日期、場地、場次 

‧活動/創作型態、活動/創作內容等 

‧音樂相關人員簡歷等(可另附) 

‧回饋項目(如:音樂著作權宣導或提供本會協辦贊助字樣、LOGO 露出、文宣/現場/網站宣 

  傳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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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您再次檢視所需文件是否已檢附，以免因資料不全影響您的申請權益： 

 
 □申請表(資料填寫完整齊全)    

 □身分證影本或立案證書影本一份 

 □計畫書一份                  

 □創作或相關演出活動影音資料光碟一份(可視情況提供) 

 □回饋 MÜ ST 表單(可列於計劃書內) 

 □於活動三個月前提出申請 

**此申請書務必提供正本，否則視為文件不全，不予受理審核。 

 

 □本人已確實明瞭以下注意事項(請勾選確認) 

一、 經詳讀  貴會補助要點((MÜ ST 文化活動計畫補助要點)，遂依該要點提出本會申請，並願遵循 

 相關規範。 

二、 申請人同意獲補助後，就補助案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，無償授權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 

協會以非營利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。 

三、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，如有偽造、變造或記載不實者，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本會 得視情節輕重，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，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，以及

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*以下欄位由 MÜ ST 填寫 

收件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初步審核： □資格符合     □資格不符合不予受理     □文件不全不予受理 

審理結果： 

第_______屆第_______次董事會 (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) 

□審核通過，補助金額                □審核不通過 

其他說明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結案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(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) 

 申請人、負責人印鑑章 

 


